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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技术参数要求

一、通辽市重点小流域治理单元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和沟道断面补充测量服务

在前期开展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及成果基础上，补充调查山洪灾害风险隐患

要素并分析其影响，用于提高山洪灾害防御精细化水平。以流域内防治对象为核心，

调查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阻水、塘（堰）坝、淤地坝挡水、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

多支齐汇、干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加重

山洪灾害影响的风险隐患，及时将调查分析成果应用于补充、修改和调整山洪灾害危

险区，修订预警指标，并更新至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和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为山洪

灾害监测预警、预案编制、人员避险、临时安置、知识普及、群测群防等防灾减灾工

作提供基础信息支撑。

（一）通辽市重点小流域治理详情及分布图

序号 小流域名称 小流域编码 流域面积 所在县
所在

盟市

1
内蒙古自治区辽河干流

水系乌力吉木仁河 035

NMWBA103GE

00000000

225.104878 扎鲁特旗
通辽市

2
内蒙古自治区霍林河内

流区坤都冷河001

NMWKE10106

00000000

217.607957 扎鲁特旗
通辽市

3
内蒙古自治区霍林河内

流区霍林河 003

NMWKE10000

01H00000

113.884435 霍林郭勒

市
通辽市

4
内蒙古自治区霍林河内

流区霍林河 002

NMWKE10000

01C00000

192.06891
扎鲁特旗 通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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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内容

1、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要素排查。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排查防治对象的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要素，包括跨沟道路或桥

涵、塘（堰）坝、淤地坝、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沟道束窄、沟道急

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以及阻水壅水、溃决洪水、水流顶托、低洼地

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等风险隐患影响分析，确定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的隐患要素

和防治对象，结合以下第 2-6 项工作，初步填写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2、跨沟道路或桥涵调查。

根据防治对象的地理位置，调查其上下游的跨沟道路或桥涵，填写附表 1-2“跨

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补充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

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

调查山洪沟道、滩地的建筑物阻水情况，以及城集镇、村落等挤占行洪通道情况，

填写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 补充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

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4、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

根据防治对象在流域中的地理位置，选择可能对防治对象造成洪水影响的干支流

沟道，对多支齐汇（洪水遭遇）和干流顶托情况进行调查，填写附表 1-4“干流顶托

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补充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

的信息。

5、其他隐患类型调查。

根据防治对象与沟道的位置关系、局地地形以及河势等因素对洪水运动的影响，

分析确定受沟道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影响的防治对象，

补充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6、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以流域为单元，根据跨沟道路、桥涵、淤地坝、沟道内塘（堰）坝等调查成果，

针对防治对象开展典型暴雨情景下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影响分析，为补充、修改和调整

山洪灾害危险区等提供依据；针对多支齐汇（洪水遭遇）和干流顶托，分析其对预警

指标和危险区的影响。根据风险隐患影响分析成果，补充完善附表 1-1“山洪灾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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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对象名录”、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相应

条目的信息。

7、成果整理。

按照电子数据、文字报告、成果报表的相关要求整理成果补充、更新山洪灾害调

查评价成果数据库，应用于山洪灾害防御实际工作。

8、沟道断面补充测量

8.1 收集已有资料

调查评价资料，危险区基础信息，包括流域、河道、水系、行政区划、居民地、

水库等矢量图层文件以及 DEM，DOM 影像，河道纵横断成果，数字地形图等文件。

8.2 补充测量河道断面：

分析危险区现有数据，对现有数据质量进行评判，不满足以下条件的需要补充测

量或重新测量。

1、梳理危险区内沟道断面测量数据，必须满足 1 个纵断面 3 个横断面。

2、核实历史测量数据，控制断面必须完全贯穿危险区居民聚集地。

3、如果危险区现状发生较大改变的需要重新测量。

8.3 加密测量河道断面：

对危险区加密补充测量断面，根据危险区的面积，在控制断面所在位置，向两侧

每隔 100 米加密测量贯穿危险区的横断面；纵断面测量宜沿沟（河）道深泓线（山

谷线）布置，并向上下游断面外各延伸 100—200m，宜测量河道纵向水面线。加密测

量见示意图。

8.4 宅基地高程测量

对照原有调查评价成果，测量危险区内所有建筑物宅基地高程，并在原有调查评

价居民户调查表上补充填写。

8.5 河道断面测量技术要求

具体技术及成果要求参照河道断面测量及《山洪灾害调查评价与评价技术规范》

（SL767-2018）。

9、成果整理与应用

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对成果进行整（汇）编，含电子数据、文字报告、成果报表。

1、电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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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调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要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对象等）

和防治对象（城集镇、村落、重要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应当基于地理信息系

统平台绘制成空间面状数据，空间面状数据边沿应当与遥感影像中该对象的轮廓重合。

风险隐患要素中，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沟滩占地对象的属报告主

体内容如下：

1）目标任务。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目标任务、工

作量等情况。

2）小流域概况。介绍本省山丘区小流域降雨特性、地形地貌、地质特点， 以及

水利工程、村镇及人口等基本情况。

3）组织实施。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

如组织方式、承担单位、工作阶段、工作方式、阶段成果等内容。

4）技术方法。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中采用的基础资

料、技术路线、关键技术等内容。

5）工作成果。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结论性成果。

6）防御对策建议。基于风险隐患调查分析成果，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山洪灾害

防御工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2、成果报表

成果报表包括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附表 1-2“跨沟道路、 桥

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附

表 1-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4 个表格，电子附表采用 Excel 形

式。各表格结构参见“附录 1 成果表及填表说明”。

3、矢量数据

提供全部测量矢量数据及测量成果表格

4、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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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路线

1、工作环节

本次补充调查评价主要针对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开展调查及影响分析，是已开展山

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的补充和深化，需基于并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已有基础和

成果。此项工作可以概要划分为前期准备、隐患调查、影响分析、成果整理 4 个环

节，各环节工作流程与应用的关键技术参见下图。

2、技术要点

（1）、基础数据准备

以小流域为单元，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已有数据，结合最新时相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暴雨洪水等水文资料，确定各种防治对象以及跨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等的地理位置，套绘流域边界、沟道水系，形成工作底图。

（2）、防治对象及风险隐患要素内业初步排查

以内业为主，沿沟道排查风险隐患要素及防治对象。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

分辨率遥感影像，以流域为调查单元，以沟道水系为纲线，梳理防治对象，排查跨沟

道路或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沟道束窄、

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风险隐患要素，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

价已有测量成果，与县（区、市）、乡（镇）、村等对接，初步获得防治对象及风险

隐患要素清单，并据此确定需要补充测量的地点。

（3）、跨沟道路与桥涵外业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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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已有调查成果，对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进行补充和更新调查；现场

调查其位置、类型、结构和特征，并拍摄照片，分析、判断跨沟道路或桥涵自身结构

和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等可能最大阻水程度。根据跨沟道路、桥涵、

塘（堰）坝、淤地坝所在沟道特点，确定断面概化类型，并根据其自身结构特征，概

化计算结构阻水面积，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等信息；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等计

算阻水库容。

（4）、沟滩占地情况外业调查分析

现场调查沟道及两侧施工、厂房、建筑、道路等占地情况，获取占地阻水面积等

信息。对于沟道及滩地内工程、厂房等建筑物，以及城集镇、村落等占地对象，可适

当概化后计算阻水面积。

（5）、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分析

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小流域划分成果，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针对防治对象，调查小流域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情况，基于成灾水位，分析

其对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的影响。

（6）、其他风险隐患类型外业调查分析

内业和外业相结合，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流域划分、水系提取、

历史山洪灾害调查等成果，根据流域特征和沟道特征，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获取处于沟道束窄或急弯处、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的防治对象信息。

（7）、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采用水位－面积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完全堵塞情况下上游的淹没范围；采用简

易溃坝洪水计算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溃决洪水在下游防治对象处的洪峰流量，并结

合流域暴雨洪水分析，获取其他洪水信息（大洪水，50 年一遇；特大洪水，100 年

一遇；或历史典型大洪水），按照水位－流量关系推算对应的洪水位和淹没范围；针

对壅水点以上两岸较低地点溢流、洪水改道等情形，分析确定可能受影响的范围及防

治对象。

（8）、成果整理

严格按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767-2018）技术要求对电子数据、

文字报告、成果表格的相关规定，制作各类空间数据，填写对应表格，编制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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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防治对象调查评价

在前期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基础上，通过内业调查，整理并提取防治对象社会

经济、所处流域（小流域逐级合并方式）、企事业单位、涉水工程、自动监测站、简

易监测预警设备、历史洪灾等基本情况；通过外业调查，合理确定重点防洪区域（场

镇）的危险区，调查危险区社会经济、企事业单位、涉水工程等基本情况，现场详查

危险区内的人口、房屋，并开展所处河道控制断面测量；通过分析评价，分析小流域

暴雨洪水特征，计算防治对象的现状防洪能力、预警指标，完成危险区等级划分、风

险图绘制等工作。

（一）实施范围

新增防治对象调查评价包含山洪灾害详查、暴雨洪水和临界雨量分析、沟道控制

断面测量、相关图层绘制及成果汇集。本年度通辽市共新增防治对象调查16项，详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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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要求

新增防治对象调查评价工作基于 2013—2015 年度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下

发的基础数据、工作底图和现场采集终端软件。基础数据和工作底图包括：感影像图

层、经保密技术处理的小流域专题图层及基础属性数据、1:250000基础地理信息图层、

土地利用和植被类型图层、土壤类型和土壤地质图层。除前期基础工作已获得的数据

外，调查对象的数据需要在工作底图上获取、标绘或填报，并通过工作底图来建立调

查对象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现场数据采集终端软件可满足调查对象的数据的录入、

标绘、编辑、打印、上报等作业的基本要求。本项工作开展前必须配备基础数据、工

作底图和现场采集终端软件。

（1）山洪灾害防治区基本情况调查遵循内外业相结合的原则，内业充分利用山

洪灾害防治的已有成果，收集其他部门的资料、档案，调查统计山洪灾害调查的对象

名录清单，对内业能够填报的内容先行填报；外业则利用专业的现场数据采集终端，

开展实地调查，结合内业调查成果，补充完善山洪灾害调查对象信息。

（2）现场调查采用全面调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以防治村或旅游景区为

单元，对于防治区内的人口分布与财产，调查其中的居民户数和居民人数、财产和住

房分类情况、行政区其他基本情况，调查企事业单位的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结合

历史洪水调查和现场查勘，划分危险区，调查相应危险区内的居民户和居民人数、财

产和住房分类情况，测量宅基高程。

（3）收集整理水文气象资料，整理出满足要求的成果。

（4）历史洪水调查、河道断面测量和地形测量根据《山洪灾害调查技术要求》，

整理出满足要求的成果。

（三）内业、外业调查要求

1、内业调查要求

1.1 收集整理已有成果资料

在前期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基础上，新增任务名录内防治村或旅游景区相关信

息，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收集补充新增防治村或旅游景区的资料和基本信息，包括人口、居民户数

等。企事业单位的基本信息，包括单位名称、单位类别、组织机构代码、企事业单位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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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山洪灾害资料，包括山洪灾害发生时间及地点、过程降雨量、洪水情

况、灾害损失情况。重点是自1950年以来发生的山洪灾害。

（3）防治区小流域基础信息及坡面特性信息，如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分布图。

（4）能共享到自治区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平台的自动监测站点，山洪灾害防

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的无线预警广播站、简易雨量站、简易水位站等基本情况。

（5）有关水库、水电站、水闸、堤防等水利工程基本情况、特性指标、作用与

效益以及管理情况等信息。（水利普查成果）

（6）防治区内对影响居民区安全的塘（堰）坝、桥梁、路涵等涉水工程信息。

（7）需工程治理的山洪沟基本情况。

（8）山洪灾害防治已有成果，包括规划报告、实施情况。

（9）大比例尺地形图 1:2000 地形图。

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成果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1.2 调查步骤

（1）综合上级提供的任务名录和本级收集的资料，编制辖区内调查对象名录，

作为调查工作的基础。若根据实际情况需调整调查对象名录需向水利厅申请。

（2）调查机构可根据辖区内调查对象的特点、数量及分布情况划分调区。调查

人员依据调查对象名录，结合工作底图，对调查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需工程治理山

洪沟、已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设备、历史山洪灾害，涉水工程等基本信息进行统计。

填写相关表格。

（3）调查负责人负责对内业调查表进行人工审核，与调查对象名录进行对比，

重点核对变化的调查对象，对漏报及不符合审核条件的调查对象及时核实、更正和补

报。

1.3 工作内容和范围

（1）根据统计资料，对前期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中调查的行政区成果基本情

况更新补充，有更新或新增行政区填写本次调查涉及的各级行政区基本情况表。

本次调查以前期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项目用行政区划代码为基础，各地需要在工作

底图上对行政村及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和行政区划代码进行核对修改，填写新增防治对

象名称、标注位置、统一编码。

（2）在工作底图上标绘调查对象居民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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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实本次调查范围内涉及的前期调查评价的企事业单位，填写单位基本信

息，包括：单位名称、单位类别、组织机构代码、地址、在岗人数、驻地的行政区划

代码。在工作底图上标绘防治区企事业单位名称和位置。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学

校、医院、养老院、幼儿园等重点单位不能遗漏。军队、国防等涉密单位不在本次调

查范围，其信息不得标绘在工作底图上。企事业单位的调查范围为常住人口 10 人以

上。

（4）统计整理历史山洪灾害情况，确保不遗漏发生人员伤亡的山洪灾害事件。

整理每次山洪灾害的发生时间、地点和范围、灾害损失情况（包括死亡人数、失踪人

数、损毁房屋、转移人数、直接经济损失）。

（5）根据前期山洪灾害调查评价结果及县级水利部门提供的资料，对有变化或

新增的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的无线预警广播站、简易雨量站、简易水位

站等进行更新，整理新增监测预警站点和设备的基本信息，并将站点的位置标绘在工

作底图上。

（6）统计需要现场调查的对防治对象防洪安全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涉水工程数

量，主要是塘（堰）坝、桥梁、路涵等。选择塘（堰）坝、桥梁、路涵等调查对象的

原则是：在洪水期间，可能阻水，因杂物阻塞等原因造成水位抬高，淹没上游居民区；

或可能因工程溃决威胁下游居民区安全的工程必须调查。

各内业调查表格式及填报要求参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内蒙古水

利厅《关于报送山洪灾害重点城集镇补充调查评价成果的通知》《全国山洪灾害补充

调查评价成果审核汇集工作方案》，内业调查表填报完成，同时将相关调查成果整理

成《全国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成果审核汇集工作方案》要求的标准格式，并上报至

水利厅审核汇集。

2、外业调查要求

2.1 调查范围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防治对象区域需开展调查评价工作：

①人口密集区附近有高山；②人口密集区在河流两岸，且房屋高程较低；③近几

年发生过较为严重的山洪灾害区域；④人口不密集但是有受山洪灾害威胁的较为重要

的基础设施的区域。

1.2 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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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通过内业整理和现场调查，获取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山洪灾害防治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包括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工

矿企业、学校、医院、景区等）的基本情况和位置分布，包括居民区范围、人口、户

数、住房数等，初步确定山洪灾害危害程度。

（2）现场详查，调查至居民户或住宅楼栋，内容包括：防治对象名称、防治对

象代码、基准点经度、基准点纬度、基准点高程、地址（门牌号码）、楼房号、人员

情况、住房（包括建筑面积、建筑类型、结构形式、经度、纬度、宅基高程、临水、

切坡）。将住房位置标绘在工作底图上。对住房拍摄满足分辨率要求（像素不小于 800

×600）的房屋照片。

（3）以市级行政区划为单位，以水文分区或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收集整理山

洪灾害防治区水文气象资料和小流域暴雨洪水分析方法。

（4）对统一划分的小流域及其基础数据进行现场核查。根据地形地貌、社会经

济和涉水工程现势性变化情况，以及分析评价工作需要，使用现场采集终端，对小流

域出口节点位置、土地利用和土壤植被进行核查，对有变化的区域提出修改建议。

（5）在共享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有关水利工程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调查防治区

内影响居民区防洪安全的塘（堰）坝、路涵、桥梁等涉水建筑物基本情况。

（6）调查统计各县历史山洪灾害情况，包括山洪灾害发生次数，发生时间、地

点和范围，灾害损失情况。重点是自1950年以来发生的山洪灾害，确保不遗漏发生人

员伤亡的山洪灾害事件。

（7）在受山洪灾害威胁的防治对象区域，通过现场查勘、问询、洪痕调查和专

业分析等方法，调查历史最高洪水位或最高可能淹没水位，调查成灾水位，综合确定

可能受山洪威胁的居民区范围（危险区），调查危险区内居民基本情况、企事业单位

信息，在工作底图上标绘出危险区范围及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点。

（8）对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典型历史山洪参照水文调查规范开展调查，调查洪水

痕迹，洪痕需在现场进行标绘，对洪痕所在河道断面进行测量，并收集历史洪水对应

的降雨资料，计算洪峰流量，估算洪水的重现期。

（9）对需要防洪治理的山洪沟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山洪沟名称、所在

行政区、现状防洪能力、已有防护工程情况；山洪沟附近受山洪威胁的人口、耕地、

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情况；主要山洪灾害损失情况、需采取的治理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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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统计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成果，包括自

动监测站、无线预警广播（报警）站、简易雨量站和简易水位站等的位置和基本情况。

（11）对影响重要城（集）镇安全的河道进行控制断面测量，以满足小流域暴雨

洪水分析计算，现状防洪能力评价，危险区划分和预警指标分析的要求。控制断面测

量成果要反映河道断面形态和特征，标注成灾水位、历史最高洪水位等。

（12）在防治区山洪灾害调查的基础上，对调查区域内受威胁的居民区人口，住

房位置、高程和数量等进行现场详查，以获取居民沿高程分布情况。

2.3 调查方式

（1）山洪灾害威胁点基本情况调查遵循内、外业相结合的原则，内业充分利用

山洪灾害防治的已有成果，收集其他部门的资料、档案，调查统计山洪灾害调查的对

象名录清单，对内业能够填报的内容先行填报；外业则利用统一配置的现场数据采集

终端（包括笔记本、数码相机、便携 GPS 终端、标杆等和软件），开展实地调查，

结合内业调查成果，补充完善山洪灾害调查对象信息。

（2）山洪灾害威胁点基本情况现场调查采用全面调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于所有威胁点内的人口分布与财产，将以城（集）镇等居民聚落为单元，调查其中

的居民户数和居民人数、财产和住房分类情况、行政区其他基本情况，调查企事业单

位的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洪水调查和现场查勘，对居民聚落划分危险区，

调查相应危险区内的居民户和居民人数、财产和住房分类情况；有条件的地区，可对

重要的威胁点进行详查，以住房为单元，调查每座楼房内的人员和住房情况，测量宅

基高程，测量或收集 1:2000 地形图。

（3）水文气象资料的收集可由水文部门或专业技术单位，根据本技术要求的调

查内容和要求，参照相应技术标准规范，整理出满足要求的成果。

（4）历史洪水调查、河道断面测量和地形测量可由专业技术单位，根据本技术

要求的调查内容和要求，参照相应技术标准规范，整理出满足要求的成果。

2.4 调查步骤

山洪灾害调查主要步骤可分为前期准备、内业调查、外业调查和分析评价四个阶

段。

（1）前期准备阶段。主要包含编制调查方案及相应技术要求、收集处理基础数

据，准备调查工具，成立调查机构、落实调查人员，编制工作方案，开展调查业务培

训，以及宣传动员等环节。在前期基础工作中，中央统一组织划分了小流域，分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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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小流域基本属性，制作了工作底图，开发了现场数据采集终端软件。工作底图主

要包括：卫星影像图、县和乡（镇）界（线、面）、居民地点、小流域图及基础属性

等。

（2）内业调查阶段。以县级调查机构为主组织实施，针对调查对象的特点，根

据收集到的资料，调查人员登记调查对象名录，包括调查对象名称、位置、规模等基

本信息。对于可在内业完成的调查任务，直接填写相应对象的调查信息。对调查的信

息进行审核、检查，确保调查对象不重不漏。确定调查表的填报单位。

（3）外业调查阶段。根据内业调查阶段的成果和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调查表

填报单位或调查员分别通过基层填报、实地访问、现场测量、工程查勘、推算估算等

方法获取调查数据。

（4）分析评价阶段。基于设计暴雨洪水计算的成果，进行防洪现状评价、预警

指标分析、危险区图绘制等分析评价工作。危险区图在统一提供的工作底图上进行绘

制，包括不同等级的危险区范围、人口、房屋信息，预警指标等信息。

（四）河道断面测量要求

对影响防治对象安全的河道进行控制断面测量，以满足流域暴雨洪水分析计算、

防洪现状评价、危险区划定和预警指标分析的要求。控制断面测量成果要反映河道断

面形态和特征，标注成灾水位和历史最高洪水位等。

1、测量内容

建立测量控制点，采用假定基面或引测高程。每个防治对象根据防洪现状分析评

价的需要，选择适宜的河段位置，测量横断面（如有多条支流汇入可加测）和相应纵

断面，并描述河（沟）道断面形态（三角形、抛物线形、矩形、复式，有无堤防、阻

水树木或建筑物情况）和河床底质（泥质、沙质、卵石、岩石）情况。

断面测量工作的范围为防治对象所在沟道的断面测量。每个防治对象测量1 个纵

断面和 3 个以上的横断面（其中标注居民区成灾水位的横断面为控制断面，控制断

面必须贯穿危险区），如有多条支流汇入，每条支流应加测 1 个纵断面和 2～3 个

横断面。

纵断面测量成果由沟道基点构成的深泓线断面数据和属性、水面线或历史洪痕构

成；横断面测量成果由横断面经过的河道地形点和属性、水面、历史洪痕、成灾水位

等信息组成。沟道纵断面成果表，历史洪痕成果表、横断面成果表参考《山洪灾害调

查评价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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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方法

断面测量包括水上部分测量和水下部分测量两部分。断面测量水上部分测量方法：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如水准仪卷尺法、全站仪法、GNSSRTK 法

等。水下部分的测量方法参考《水文普通测量规范》（SL58－93）。水下部分测量时，

河道/沟道较窄时可测 3～5 个点（含深泓点），河道/ 沟道较宽时测点密度应能够

反映水下地形变化，测点间距一般不超过 20m。

（1）控制点的选择。布设控制点时应将可能利用的国家点和水文站固定点作为

控制点，控制网内应设置 4 个以上的控制点，其中应包括起始数据点。新布设的控

制点宜选在稳固不宜被破坏，视野开阔、便于联测的地方，尽可能选用已有的地面标

志，新布设的点可采用钢钉标志或埋石。

（2）坐标系。平面控制测量采用 WGS84 坐标系统；测区采用精密单点定位建立

平面控制网，获取平面控制点 WGS84 坐标控制点高程可采用假定高程。同一组（一

个自然村落、集镇或城镇为一组）纵横断面应采用同一坐标系统控制网，对于 2 条

以上支流汇入且受洪水影响的纵横断面，需采用同一平面控制网。

（3）高程系统。高程控制测量的高程采用正常高程系统，按照 1985 国家高程

基准起算，在已建立高程控制网的地区亦可沿用原高程系统。对远离国家水准点 10km

以上的地区，引测有困难时，可采用独立高程系统（假定高程系统）。同一组（集镇

或城镇为一组）纵横断面测区的高程控制测量应采用同一高程系统，对于 2 条以上

支流汇入且受洪水影响的纵横断面，需采用同一高程系统。

（4）控制测量精度满足以下要求：

①平面控制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 0.2m；

②高程控制点相对于起算点的高程误差不应大于 0.1m。同一组纵横断面应采用

同一控制点，对于 2 条以上支流汇入且受洪水影响的纵横断面，需采用同一控制点。

测量威胁点的沿河展布的高程需和纵横断面采用同一控制点。

（五）分析评价

在山洪灾害调查成果基础上，深入分析山洪灾害防治区暴雨特性、小流域特征和

社会经济情况，研究历史山洪灾害情况，分析小流域洪水规律，采用各地设计暴雨洪

水计算方法和水文模型、水动力学模型等分析计算方法，综合分析评价防治区的防洪

现状，划定山洪灾害危险区并绘制危险区图，确定预警指标和阈值。按照《山洪灾害

分析评价技术要求》和《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确定方法技术指南》，开展各项工作。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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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方法外，同时利用中央统一下发到省级经脱密技术处理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

底图，采用分布式水文模型等先进技术手段，组织专业人员开展分析评价工作。

1、分析评价内容

对重点防治区进行防洪现状分析，根据前期基础工作、调查结果、断面和地形测

量成果，通过水文模型和水力学方法等进行小流域暴雨洪水分析，综合分析确定危险

区，计算相应的洪峰流量和时段暴雨量，科学确定每个城（集）镇的雨量预警指标和

阈值。

（1）防洪现状评价

防洪现状评价是在设计洪水计算分析的基础上，分析防灾对象的现状防洪能力，

进行山洪灾害危险区等级划分以及各级危险区人口及房屋统计分析，为山洪灾害防御

预案编制、人员转移、临时安置等提供支撑。现状防洪能力分析主要内容是防灾对象

成灾水位对应洪峰流量的频率分析，并根据需要辅助分析沿河道路、桥涵、沿河房屋

地基等特征水位对应洪峰流量的频率，统计确定成灾水位（其他特征水位）、各频率

设计洪水位下的累计人口和房屋数，综合评价现状防洪能力。

1）成灾水位对应的洪水频率分析

现状防洪能力以成灾水位对应流量的频率表示，成灾水位由现场调查测量确定。

分析时，采用水位流量关系或曼宁公式等水力学方法，求出成灾水位对应的洪峰流量，

采用频率分析法或者插值法等方法，确定该流量对应的洪水频率。根据需要可分析其

他特征水位（沿河道路、桥涵、沿河房屋地基等特征高程）对应的洪峰流量，采用频

率分析法或者插值法等方法，确定各流量对应的洪水频率。采用曼宁公式将成灾水位

转化为对应的洪峰流量时，仍需根据特定方法确定比降和糙率。

2）现状防洪能力确定

根据现场调查的人口高程分布关系，统计确定成灾水位（及其他特征水位）、各

频率设计洪水位下的累计人口和房屋数，绘制防洪现状评价图。图中应包括水位流量

关系曲线、各特征水位及其对应的洪峰流量和频率，以及各频率洪水位以下的累计人

口（户数）和房屋数。根据防洪现状评价图，结合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特点，综合

确定防灾对象的现状防洪能力。

3）危险区等级划分

在现场调查中，已初步确定了危险区范围、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地点。分析评价

中需对危险区范围进行核对和分级。危险区范围为最高历史洪水位和100 年一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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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中的较高水位淹没范围以内的居民区域。如果进行可能最大暴雨（PMP）、可

能最大洪水（PMF）计算，可采用其计算成果的淹没范围作为危险区。 采用频率法对

危险区进行危险等级划分，并统计人口、房屋等信息。根据 5 年一遇、20 年一遇、

100 年一遇（或最高历史洪水位，或 PMF 的最大淹没范围）的洪水位，确定危险区

等级，结合地形地貌情况，划定对应等级的危险区范围。在此基础上，基于危险区范

围及山洪灾害调查数据，统计各级危险区对应的人口、房屋以及重要基础设施等信息。

危险区划分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危险区等级。按危险区等级划分标准表划分的危险区内存

在学校、医院等重要设施；或者河谷形态为窄深型，到达成灾水位以后，水位流量关

系曲线陡峭，对人口和房屋影响严重的情况，应提升一级危险区等级。

考虑工程失事等特殊工况的危险区划分。如果防灾对象上下游有堰塘、小型水库、

堤防、桥涵等工程，有可能发生溃决或者堵塞洪水情况的，应有针对性地进行溃决洪

水影响、壅水影响等的简易分析，进而划分出特殊工况的危险区，重点是确定洪水影

响范围，并统计相应的人口和房屋数量。

在危险区等级划分的基础上，还应结合防灾对象的地形地貌、交通条件等信息，

对现场调查的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进行评价和修订，以确定最佳的转移路线和临时安

置地点。

（2）山洪灾害危险区划定

危险区图是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底图（或更大比例地图）上，将防洪现状评

价成果直观展现在图件上，为山洪预警、预案编制、人员转移、临时安置等工作提供

支撑。危险区图根据危险区等级对应频率的设计暴雨洪水淹没范围进行绘制，如防灾

对象上下游有堰塘、小型水库、堤防、桥涵等工程，有可能发生溃决或者堵塞洪水情

况的，应另外绘制特殊工况的危险区图。危险区图图式应符合《防汛抗旱用图图式》

（SL 73.7-2013）等行业和相关地图及测绘的标准要求。

危险区图应包括基础底图信息、主要信息和辅助信息 3 类。各类信息主要包括：

1）基础底图信息：遥感底图信息，行政区划、居民区范围、危险区、控制断面、

河流流向、对象在县级行政区的空间位置；

2）主要信息：各级危险区（极高、高中、危险）空间分布及其人口（户数）、

房屋统计信息，转移路线，临时安置地点，典型雨型分布，设计洪水主要成果，预警

指标，预警方式，责任人，联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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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助信息：编制单位、编制时间，以及图名、图例、比例尺、指北针等地图

辅助信息。

特殊工况危险区图在危险图基础上，增加以下信息：

1）特殊工况、洪水影响范围及其人口、房屋统计信息；

2）增加工程失事情况说明，特殊工况的应对措施等内容。其余同危险区图相应

的内容。

（3）预警指标和阈值分析确定

分析确定16个新增防治对象的预警指标和阈值。山洪灾害预警指标分析针对各个

城（集）镇防灾对象进行。对于地理位置非常接近且所在河段河流地貌形态相似的多

个防灾对象，可以使用相同的预警指标。

1）雨量预警指标分析

雨量预警指标分析内容包括各个预警时段的临界雨量，以及各预警时段的告知性

雨量和警戒性雨量。在分析评价成果报告中，应对方法选择、资料要求、算法流程、

分析成果等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2）水位预警指标分析

根据预警对象控制断面成灾水位，推算上游水位站的相应水位，作为临界水位进

行预警。山洪从水位站演进至下游预警对象的时间不应小于 30 分钟。临界水位通过

上下游相应水位法和成灾水位法进行分析。如遇到多条河流汇集于防治对象，考虑河

流顶托的工况，制定适宜的预警方式。

（六）成果要求

调查评价工作应及时汇总各项成果，依据《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报送山洪灾害重点城集镇补充调查评价成果

的通知》《全国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成果审核汇集工作方案》对各项成果进行整理，

并经自治区审核后汇交至国家级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

（1）调查评价成果

调查须真实反映居民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水利工程以及水文气象等情况，

调查信息应真实可靠。提交成果，并应保证成果可汇入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提交成

果包含以下内容：

a）调查评价成果报告：描述调查评价的组织过程、实施过程以及调查评价成果；

b）调查评价成果图集：将调查和评价成果以行政区划为单元形成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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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将调查评价收集资料、表格、照片整理形成纸质版和电

子版数据体系。

（2）调查评价成果报告

按照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报告编写大纲，编制新增防治对象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报告

（电子版 1 份，纸质版 5 份），水务部门组织审查后，上报自治区级汇总。在综合

分析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对各项调查评价工作的方法选择、资料要求、算法流程以及

分析成果等内容进行详细说明；报告图表及附图附表应规范、实用易懂、标准统一、

布置合理、美观清晰以及便于阅读。

1）附表。包括调查 17 张表和分析评价 10 张表。（多媒体）

调查报告中需填报的成果表格（对应标准中的 B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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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评价报告中需填报的成果表格（对应标准中的 C 表）

2）附图

主要包括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设备分布图；人口分布图；危险区图，转移路线

和临时安置点图；水利工程（包括水库、水闸、堤防、塘（堰）坝、淤地坝路涵、桥

梁）位置图；住房位置图；河道断面测量成果图。

调查报告中需填报的成果附图

分析评价报告中需填报的成果附图

（3）多媒体数据

各承建技术单位应将外业调查工作中所有拍摄多媒体数据汇总上报，多媒体成果

提交内容包含多媒体文件以及索引文件。多媒体数据包含：居民户、企事业单位、房

屋分类、历史洪痕、路涵工程、桥梁工程、塘（堰）坝（淤地 坝）工程、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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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断面共九类。详细数据质量要求参照《全国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成果审核汇集工

作方案》。


